天津市津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津南卫健〔2022〕3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行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管理的通知

委直单位、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做好卫生健康行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便民热线）“接单即办、接诉即办”工作，促进卫生健康行业政风行风建设，区卫健委将以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为主线，以群众满意为目标，重点解决群众投诉咨询受理不及时、沟通不到位、回复不满意、虚假办结等问题，不断提高便民热线投诉办复质量。现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接单即办、接诉即办、立办快办、确保质量原则；

2.坚持谁办理、谁联系、谁回复的原则；

3.坚持首位首责、首接首办、全程跟踪、限时办结原则；

4.坚持问题解决、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的原则。

二、办理事项
1.疫情咨询类：疫苗接种、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健康码管理等；

2.医疗服务类：医疗流程、药品保障、服务态度等；

3.医疗质量类：治疗效果、医疗诊断等；

    4.医院管理类：医院管理、职工投诉等；

5.医疗费用类：医疗收费、医保等；

6.其他。
     三、办理流程

1.区卫健委行政办公室负责便民热线群众投诉的接单、派单、办单、回单。卫健委行政办公室第一时间将便民热线群众投诉工单派发承办业务科室处理，督促承办业务科室在规定时间内回复办理结果（已经分管领导同意），并将答复意见报行政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对答复意见复核后上传便民热线。

2.区卫健委承办业务科室负责接收行政办公室转办的便民热线群众投诉工单，及时派发到承办单位进行办理和答复，督促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办理结果。承办业务科室要做好群众投诉工单的登记和督办工作，对承办单位的答复意见进行核实后报行政办公室。

3.承办单位负责便民热线群众投诉工单的具体承办工作，第一时间受理接收、第一时间联系群众、第一时间处置办结，第一时间向群众回访。承办单位要第一时间和投诉群众取得联系，核实群众诉求，对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不合理诉求解释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承办单位的答复意见需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后回复并报卫健委承办科室。

四、办理时限

对区便民热线转派的群众投诉工单，根据事件紧急程度实行差异化分级处置。对市便民热线督办工单，各单位要连夜办理，不能过夜；对区便民热线派发紧急件办复时限为1个工作日，急件为2个工作日，普通件能办的马上办、彻底办，并限时7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工作要求

1.压实主体责任。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单位群众投诉工作第一责任人，加强对群众投诉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将便民热线群众投诉作为行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基层单位要建立群众投诉管理制度，设岗定责，配备专（兼）职人员，建立工作机制，做到群众投诉有人管、件件有落实。对群众投诉和咨询（匿名除外）必须和当事人进行电话沟通，严禁出现虚假办结的情况。各基层单位要对群众投诉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实行领导亲自督办，对反复出现的群众投诉问题，专题研究，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做到案结事了。

    2.落实首接负责。各基层单位接到便民热线群众投诉工单要首接负责，对于能够当场协调处理的，当场协调解决，不得推诿、搪塞。对于可能引发舆情的投诉工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及时协调处置，避免发生舆情。

3.严格办结时限。各基层单位要对区便民热线派发工单，按照市级督办件、紧急件、急件、普通件办理时限限时办结。
4.实行定期通报。区卫健委对便民热线转派的群众投诉实行月通报制度，重点对各基层单位未按要求回复、超时回复、不满意回复、虚假办结等情况进行通报。各基层单位要对通报的群众投诉问题及时研究、及时处置，切实做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5.强化追责问责。区卫健委将加大便民热线群众投诉的监督和管理，并纳入对基层单位领导班子评优评先考核。对市便民热线群众投诉工单弄虚作假、办理质量差、群众合理诉求未解决不作为等问题，实施零容忍，一经核实将严肃追责问责。对市便民热线督办工单回访一次不满意的，区卫健委将在卫健系统进行通报，回访二次不满意的，将约谈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回访三次不满意的，将对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视情节进行问责。
                        2022年6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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